
株洲市石峰区碳达峰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统筹推进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按照《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湘发〔2022〕5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湘政发〔2022〕19号）和《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株洲市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株政发〔2023〕 9号）要求，制定本实施方案。
1、 [bookmark: _Toc110239689][bookmark: _Toc109922503]总体要求
（1） [bookmark: _Toc109922504][bookmark: _Toc110239690][bookmark: _Toc3385]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坚持“总体部署、联动发力，整体推进、重点突破，项目支撑、制度保障，科学稳妥、安全降碳”的原则，以产业低碳发展和能源绿色转型为重点，扎实推进碳达峰行动，明确达峰时间表、路线图和施工图，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打造制造强区、生态新城，努力建设低碳幸福的新石峰。
（2） 基本原则
——总体部署、联动发力。以全国全省全市碳达峰行动顶层设计为指引，统筹推进全区碳达峰工作，明确各部门责任分工，加强部门之间协调联动。依托长株潭一体化发展契机，推动低碳产业布局、基础设施配套、能源结构转型、技术创新共享联动发展。
——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深入推进能源、工业、建筑、交通、农业、居民生活等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和低碳技术研发，持续降低单位产出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水平，充分发挥节能降碳与污染治理的协同效应，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项目支撑、制度保障。大力推动减碳降碳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建设，加强低碳试点示范建设，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典型低碳示范点和重点项目类型。全面落实现有低碳制度，为如期实现碳达峰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科学稳妥、安全降碳。以保障能源安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障群众生活和经济平稳运行为基本前提，以石峰区各行业、各领域实际发展和用能情况为重点，结合本地资源禀赋，稳妥有序、循序渐进推进碳达峰行动，杜绝“一刀切”、“口号式”降碳。
2、 [bookmark: _Toc109922505][bookmark: _Toc110239691]主要目标
“十四五”期间，全区绿色低碳转型取得阶段性成果，工业企业能源利用效率持续提高，煤炭消费逐步增加并达到峰值，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可再生电源装机规模稳步提高，绿色低碳技术推广应用取得新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得到普遍推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重点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整治，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到2025年，全区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率和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率完成省、市下达目标，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新能源装机容量规模达到5万千瓦，森林覆盖率达到31.87%，森林蓄积量达到12.8万立方米。
“十五五”期间，绿色低碳转型取得显著成果，低碳新兴战略产业发展壮大，重点用能企业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进一步提高，绿色低碳技术取得创新突破，绿色生活方式成为公众自觉选择，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政策体系基本健全。到2030年，全区碳排放总量达到峰值并进一步下降，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碳排放下降完成省、市下达目标，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左右，新能源装机容量规模达到10万千瓦，森林覆盖率持续稳定在33.18%左右，森林蓄积量达到14.9万立方米。
3、 [bookmark: _Toc109922506][bookmark: _Toc20927][bookmark: _Toc110239692]重点任务
立足石峰区情，在确保经济发展和能源供应安全的前提下，重点从能源、产业、交通、建筑、节能、全民行动等多个领域提出减碳措施，并辅以增汇、循环经济、科技创新、试点示范重要支撑，协同发力，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bookmark: _Toc28572][bookmark: _Toc109922507]推进能源结构低碳转型
[bookmark: _Toc109922509][bookmark: _Toc109922508][bookmark: _Toc7414][bookmark: _Toc16319]1.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利用太阳能等新能源，以提供绿色电力为重点，加快提升全区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积极探索“光伏+”应用模式，重点布局以园区、企业及公共机构为载体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加大地热能开发利用推进力度，加快推进清水塘能源站等项目前期研究。到2025年，力争全区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规模突破5万千瓦，2030年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规模力争达到10万千瓦。（区发展和改革局牵头，生态环境石峰分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城管局、区自然资源局、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高新区田心片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2.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在确保民生及产业能源安全保供的基础上，科学合理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总量，优化煤炭消费结构，严格实施煤炭减量替代，推广清洁高效燃煤，提高煤炭清洁利用水平，积极推进大唐华银株洲电厂“退城进郊”项目。逐步实施“煤改电”“煤改气”工程，结合石峰区美丽乡村建设、石峰区老旧小区改造等项目，扩大城市无煤区范围，适时扩大全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域。推进天然气管网建设，延伸管网末端管线，加强天然气管道保护，逐步实现石峰区各村镇管道化用气。推广天然气三联供项目，加快推进清水塘生态产业园、田心园区以及部分离散型工业企业分布式能源站建设，逐步提高分布式能源在天然气消费中的比重。合理控制汽油消费增速，有序压减柴油消费量。到 2025 年，天然气气化人口比例超过80%，全区成品油消费平均增速控制在3%左右。2030 年前煤炭消费量逐步下降，煤炭消费基本集中在发电、新材料领域的少数重点企业。天然气气化人口比例超过90%。（区发展和改革局牵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生态环境石峰分局、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高新区田心片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bookmark: _Toc109922510][bookmark: _Toc109922511]3.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推进110千伏田心变第二电源、田心东110千伏输变电工程、铜霞110千伏输变电工程、高福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等项目，建设弹性配电网，构建新型智能运检体系，试点中车研究所自主研发的能量路由器建设柔性配电台区，构建安全高效的园区坚强智能电网。全面推进“双碳”电网建设、能源消费绿色替代，大力提升电力系统综合调节能力，构建现代化新石峰智慧绿色能源互联网，打造全国一流能源互联网示范区。推动区内各产业链重点企业与国网株洲供电公司以及湖南工业大学等高校联合，探索开展新型电力系统新能源发电、新能源并网控制等领域研究，实现新能源并网控制技术产业化应用。结合低碳园区建设，适时开展低碳工业园能量管理平台建设，支持新能源项目合理配置储能系统。到2025年，新型储能项目规模达到3万千瓦。到2030年，新型储能项目规模达到6万千瓦以上。（区发展和改革局牵头，国网株洲供电公司、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高新区田心片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2） [bookmark: _Toc109922512]开展节能降碳增效行动
1.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严格落实国家、省、市产业政策，严格规范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论证审查、环评审批。对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全面推行清单管理、分类处置、动态监控。依法依规加快存量项目整改处置，深挖节能减排潜力，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新建项目严格落实产能、煤耗、能耗、碳排放、污染物排放等减量替代要求，主要产品能效水平对标国家能耗限额先进标准并力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督促重点用能单位依法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对未依法报批环评文件即擅自开工建设或发生重大变动未重新报批的，责令立即停工建设。强化监督落实和责任追究，建立常态化的督促、提醒和约谈机制，通过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区发展和改革局牵头，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生态环境石峰分局、高新区田心片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bookmark: _Toc20089]2.严格落实能耗双控制度。强化能耗强度约束和总量弹性管理，根据省、市下达的能耗双控任务目标，科学合理分解重点节能监管企业能耗强度降低基本目标和激励目标。加强全区能耗双控完成形势分析预警，加强节能监察能力建设，建立跨部门联动机制，综合运用行政处罚、信用监管、绿色电价等手段，增强节能监察约束力。到2025年，全区单位GDP能耗较2020年下降15%以上。（区发展和改革局牵头，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区交通运输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高新区田心片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3.全面推广节能高效设备。根据国家淘汰用能设备目录，坚决淘汰落后用能设备，全面提升能效标准。实施节能技改行动，鼓励和支持重点用能企业通过节能技术改进、设备更新等方式淘汰落后用能设备，提升设备能效水平。推动现有项目电机、风机、泵、压缩机、变压器、换热器、工业锅炉等重点用能设备能效改造，新建项目主要用能设备原则上要达到能效二级以上水平，鼓励优先选用达到国家一级能效或列入国家、省“重点节能低碳技术”推广目录的技术、产品和设备。加强市场引导，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全面扩大节能高效用能设备使用规模。加强重点用能设备能效监测和日常监管，实施生产、销售、使用、报废全链条管理，确保能效标准和节能要求全面落地见效。推进铜霞路、环保大道、清霞路等道路光储充智慧路灯杆全覆盖，促进公共照明服务绿色节能化转型。（区发展和改革局牵头，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区市场监管局、高新区田心片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bookmark: _Toc13945]4.着力推进用能效率提升。强化约束性指标管理，加强工业、建筑、交通、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节能。按照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加速落后产能淘汰出清，优化企业工艺流程，提升用能效率，严控高能低效项目，支持低碳环保的绿色项目。鼓励引导企业、机关、学校和居民“电代煤、电代油”。推进农村地区配电网升级改造，提升农业生产的电气化水平。依托能耗在线监测平台，突出抓好轨道交通、能源装备等关键领域和重点用能单位的节能降碳技术改造，提高行业能效水平。推广“5G+互联网”智能化管理技术应用，提升工业生产过程、企业运营管理水平。（区发展和改革局牵头，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区市场监管局、高新区田心片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5.强化落实节能减污降碳协同作用。将污染减排与节能降碳工作有机融合，实现节能降碳减污协同增效。全面提升田心高科园、北斗信息技术应用产业园、中车双碳产业园、三一集团能源装备产业园等园区企业集群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水平，深入推进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和工业“三废”资源化利用。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深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以工业园区、企业集群和重点企业为重点管控对象，强化挥发性有机物源头、过程、末端全流程控制，大力推动低（无）VOCs原辅材料生产和替代。全面加强无组织排放管控，强化精细化管理，确保VOCs废气收集率、治理设施同步运行率和去除率，提高企业综合效益。加强移动源污染治理，逐步完成老旧汽油车辆、老旧柴油车辆的淘汰。持续推进工业炉窑综合整治，严格控制涉工业炉窑建设项目和砖瓦等行业新增产能，着力推进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协同减排。（生态环境石峰分局牵头，区发展和改革局、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区商务局、区市场监管局、高新区田心片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3） [bookmark: _Toc109922513]推动产业绿色低碳发展
[bookmark: _Toc29410][bookmark: _Toc24777]1.推广绿色低碳制造模式。以铸造、热处理、焊接、涂镀等领域为重点，推广应用绿色热处理工艺、焊接工艺和清洁涂镀技术，减少制造过程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重点采用短流程绿色节材工艺技术、无废弃物制造技术，减少生产过程的资源消耗。支持企业加快开发具有无害化、节能、环保、低耗、高可靠性、长寿命和易回收等特性的绿色产品。深入实施绿色制造工程，推进轨道交通、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产业等领域清洁生产、绿色化改造，推动中车株所、三一能源、九方装备等一批龙头企业参选省级绿色制造制造体系，打造一批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产品和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加快中车双碳产业园、三一能源装备产业园、经开区北斗产业园、经开区生物科技园示范园等项目建设，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的“一主多元”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轨道交通、功率半导体、新能源、北斗应用等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水平，打造世界级轨道交通城和国家级生态科技产业新城。（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牵头，高新区田心片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bookmark: _Toc25360]2.加快培育低碳新兴产业。加快培育与轨道交通、能源装备等优势产业紧密相关的节能环保、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低碳”新兴产业，构建和升级节能环保产业体系，延长产业链条，形成以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低碳产业体系。立足石峰区工业基础和科技创新能力，大力发展以风电装备和储能装备为重点的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依托经开区北斗产业园，大力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和产业，推动北斗与5G通信等新兴技术领域深度融合，全面推动北斗系统规模应用示范，在重点行业、区域创新应用进行示范引导，发展形成更多“北斗+”和“+北斗”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打造国家级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聚区和示范区。依托经开区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园，大力发展天然中药材和健康产品原料、生物医药、医疗与健康养生服务、医疗器械制造装备和制药装备制造产业。（区发展和改革局、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牵头，高新区田心片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3.创新特色服务业。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重点推动科技服务、现代物流、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支持国基检测、国家轨道交通装备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朝行业级公共服务解决方案供应商方向发展。加快实施广铁物流项目，激活保税物流中心（B型）效能，全方位对接株洲北站、湘粤非铁海联运等资源，前瞻布局无人机物流、天桥智能物流等项目。提升商务服务业，构建种类齐全、功能完善、运作规范的商务服务体系，实现商务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发展。实行“内培外引”战略，围绕轨道交通、新能源、新材料、大数据等产业，积极引进国内知名广告策划、人力资源、会计审计、咨询评估等企业的区域性总部或事业部、分公司，培育一批本土金融、会展、中介、咨询等商务服务企业。着力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大力发展商圈经济，提升餐饮、住宿等服务质量，推动万博珑商业广场升级、铜锣湾广场转型，打造“万达金街”等夜经济地标，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的生活需求，推动服务业整体向低碳绿色发展。（区发展和改革局牵头，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生态环境石峰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商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4） 构建低碳智慧交通体系
[bookmark: _Toc16963][bookmark: _Toc32142]1.加快绿色低碳智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于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建设、运营和维护全过程，建设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充分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加快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智能交通控制系统建设，缓解城市道路拥堵问题。结合空间布局、产业定位、发展需求，支持推广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推进在城市候机楼、各公交场站等区域规划新建充换电站。在响石广场停车场试点建设多站融合智慧充电站。打造园区级“双碳”地图，建设一公里充电服务圈。加大对居民充电基础设施的统建统管，鼓励充电运营商在居民公共区域建设、运营充电设施，提高居民区充电设施建设运营效率。依托湘江风光带、九郎山森林公园、各城市公园等基础设施建设区域绿道，构建安全畅通的城市慢行系统，进一步提升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环境。依托铜塘湾保税物流中心、株洲北站等，大力发展“互联网+”高效物流，创新智慧物流运营模式，推动电子运单跨方式、跨区域共享互认。建设铜塘湾港区智能低压岸电，助力绿色生态型港口建设。到2025年，铜塘湾港区1000吨及以上泊位岸电设施配套率达到100%，区内营运车辆单位运输周转量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率分别达到6%和6.2%。（区交通运输局牵头，区发展和改革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株洲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石峰大队按职责分工负责）
2.构建完善的交通运输体系。优化货运配送体系，积极引导货运“公转铁、公转水”，加快建设株洲铁路综合物流基地、广铁物流园，结合株洲北站、铜塘湾港加快多式联运发展。推进株洲铜塘湾保税物流中心（B 型）、“湘粤非铁海联运”升级，加快建设一批工业、物流中心、仓储保税、出口加工等物流产业综合体。加快推进城市绿色货运配送体系建设，优化城市货运和快递配送模式，构建干支衔接、通行顺畅的城乡配送通道网络。引导货运物流行业规模化、集约化、规范化发展，加大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实施力度。持续深化公交都市创建，进一步优化公交线网，推进公交站综合体开发，优先公交路权保障，提升公共交通智能化水平，营造更加绿色友好的公共交通出行环境，不断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到 2025 年，建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公共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超过 52%。（区交通运输局、区商务局牵头，区发展和改革局、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bookmark: _Toc2548]3.推广低碳交通工具。大力推进清洁能源车辆推广应用，合理配置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顺风车等资源，新增和更新的城市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公务用车、城市物流配送车辆、环卫、渣土车等作业车辆采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逐步降低传统燃油汽车在新车产销和汽车保有量中的占比。执行交通运输装备能效标识制度，加快淘汰高耗能高排放老旧车船。加快推动新能源汽车与能源、交通、信息通信全面深度融合，前沿布局氢燃料电池产业。推广节能环保运输设备。依托轨道交通动力应用技术研究院所等机构，积极推进应用现代化运输装备与低碳技术，鼓励开展推荐车型、客运车辆等级评定等工作。到2025年，新增公交车辆新能源及清洁能源车辆占比100%。（区交通运输局牵头，区发展和改革局、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区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5） [bookmark: _Toc20895][bookmark: _Toc109922515]推广绿色低碳建筑
[bookmark: _Toc31990][bookmark: _Toc24161][bookmark: _Toc17113]1.推进城乡建设绿色低碳转型。倡导绿色低碳设计理念，全面推进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加大对建筑企业的整合，助推重点企业的系统化、集成化改造，提升企业管理效能和服务能力。积极参与绿色建筑适宜技术研究和配套标准体系建设，提高绿色建筑底线控制水平，实现绿色建筑基本级的普及推广。新建、改扩建建筑严格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规划、设计、建设，绿色建筑勘察设计、建设施工、验收管理全过程标准管控，提高装配式建筑应用比例。落实星级绿色建筑标识制度，实现绿色建筑在全区新建建筑中全覆盖，有序推进星级建筑建设。强化对绿色建筑评价标识项目实施情况的事中事后监管。加快推进绿色建材评价认证和推广应用，推动建材产品质量提升。优化城市空间格局、提升绿色规划设计水平。提高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推进建筑用能清洁化发展。积极探索建筑光伏一体化发展，提高建筑用能电气化和低碳化水平。推进空气源热泵、地源热泵、光伏等在建筑施工建设和运营中的应用。到2025年，城镇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到市35%。民用建筑绿色建筑竣工面积占比达到市80%。（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区发展和改革局、区自然资源局、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bookmark: _Toc22810]2.加快提升建筑能效水平。加快建筑节能适用技术推广应用，积极布局和开展超低能耗、近零能耗、零能耗建筑试点示范，逐步实现规模化发展。结合石峰区老旧小区改造行动，完成石峰公园小区、楠竹山小区等老旧小区提质改造，推动既有居住建筑节能降碳改造。对大型公共建筑、政府投资公共建筑项目，探索开展建筑节能设计方案专项评估制度。积极开展绿色物业管理、绿色社区创建行动。依托市级建筑能耗监测平台，开展建筑能耗监测，建立健全区域建筑能源消耗数据库。鼓励在农村开展适宜节能技术、超低能耗建筑建设试点，提升农村建筑能源利用效率和室内热舒适水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区发展和改革局、区自然资源局、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bookmark: _Toc15012]3.推进农村建设和用能低碳转型。结合石峰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以及美丽乡村建设行动，全面落实乡村建设评价机制，持续提升乡村宜居水平，杜绝大拆大建。重点在大冲村、九郎山村、茅太新村、郭家塘村以及云田镇等地推进绿色农房建设和现有农房绿色改造，积极推广适合绿色农房建设的关键技术及产品。提高绿色农房设计和建造水平，完善水、电、气、厕配套附属设施，加强既有农房节能改造。持续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污水、厕所粪污、畜禽养殖粪污治理与资源化利用。推动农村用能结构转型，加强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应用比例。推广应用电网无功补偿技术，更改高耗能变压器，合理规划电网布局，加强农网中主配变的经济运行等措施，降低农网线损。加大家电下乡力度，推广普及节能高效家电。到2025年，力争创建2个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3个市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区发展和改革局、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区农业农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6） [bookmark: _Toc109922516]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bookmark: _Toc14253][bookmark: _Toc15723]1.巩固提升林业生态系统碳汇。以神农百草园建设为重点，加强九郎山森林公园建设，共同推进长株潭绿心中央公园建设。强化森林资源保护，坚持因林施策、因地制宜的原则，推动森林抚育和森林改造并进，针对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林分特征，科学采取抚育间伐、补植改造、人工促进天然更新等措施，着力优化森林结构和功能，提高森林质量和效益，增加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加大乡村绿化美化力度，努力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重点建设大冲村、九郎山村、茅太新村、郭家塘村等一批有特色的森林乡村。开展生态系统碳汇本底调查和碳储量评估，实施生态保护修复碳汇成效监测评估。力争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31.87%，森林蓄积量达到12.80万立方米，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持续稳定在33.18%以上，森林蓄积量达到14.92万立方米。（区自然资源局牵头，区发展和改革局、生态环境石峰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bookmark: _Toc23778][bookmark: _Toc13577]2.稳步提升农田湿地碳汇。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政策措施。深入挖掘农田碳汇潜力，通过农业技术改进、种植模式调整等措施，增强农田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探索应用增汇型农业技术，推广稳定碳基农田投入品等固碳技术，推进农业有机固废综合利用。大力推广保护性耕作，开展作物轮作、套种以及种植覆盖作物，增加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高捕碳固碳作物种类筛选，实施作物品种替代。开展耕地质量提升行动，加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开展城市湿地生态系统恢复与构建，维持湿地自然特性和生态特征，增强涵养水源、净化水质、植被绿化的生态功能，推动湿地保护进入良性循环。以乡村为主体，结合城市污水治理、水生态修复、退耕还湿、河道治理、水利设施建设等推进小微湿地建设。（区农业农村局、区自然资源局牵头，区发展和改革局、生态环境石峰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7） [bookmark: _Toc109922517]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bookmark: _Toc25179]1.实施园区循环化改造。实施田心高科园绿色升级改造，提升园区资源循环利用水平。构建以轨道交通产业为主导、多元新兴产业齐头并进的“一主多元”绿色循环产业体系，打造多元化多层次循环产业链，推动能源梯级利用，推动产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积极发展资源回收再利用链，对产业存量实施循环化改造，对产业增量进行循环化构建。强化对清水塘老工业区存量的有色金属冶炼废渣、化工废渣等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鼓励企业从化工和冶炼废渣中提取金、银、铜、铁、锌、铅、铟等稀有贵重金属。实施田心园区环境改善一期工程，建设园区雨水、污水集中收集处理及回用设施，提高雨水、污水、污泥资源化利用水平。推动园区建设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加强园区物质流管理。（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牵头，区发展和改革局、生态环境石峰分局、高新区田心片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bookmark: _Hlk91519357]2.健全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优化城市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整合规范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大力积极开发利用“城市矿产”，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全面实施石峰区垃圾分类回收处理工程，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完善环卫配套设施建设，加大环卫设施建设和运营的投入，按照分类运输的要求改造一批垃圾中转站。完善二手商品流通相关政策制度，鼓励建设集中规范的“跳蚤市场”，引导再生资源加工利用项目集聚发展。推进关键技术研发应用，加快绿色回收模式和利用方式创新，推动废旧纺织品、报废机动车等规模化、高值化循环利用。（区城管局、生态环境石峰分局、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商务局、区机关事务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
[bookmark: _Toc10111]3.推进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有序推进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基地建设，培育壮大一批固废处理骨干企业，支持一批工业固废循环利用项目。建立建筑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利用和产业化发展体系，支持利用区内片石洞建设固废垃圾填埋项目。在满足设计规范的前提下，在城市道路、河道、公园、广场等市政工程中优先使用再生产品。加强固废网上申报管理，重点监控危险废物的来源、数量、流向，对建筑垃圾的产生、分类、减量减排、收集、运输、中转、分拣、处置、利用等实施监管，实现与省、市级信息监管平台的对接。（区城管局牵头，生态环境石峰分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4.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加快建立覆盖全区城乡范围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全面实现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加强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推广电商快件原件直发，推进产品与快递包装一体化，整治过度包装，推动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大力推动反食品浪费，加快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建设，进一步优化株洲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运营管理，降低生活垃圾填埋比例。到2025 年，城乡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基本健全。（区城管局牵头，区发展和改革局、生态环境局石峰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
（8） 创新科技降碳方式
[bookmark: _Toc23897][bookmark: _Toc32721]1.加强碳达峰碳中和人才引育。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完善“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引进模式，引进培育一批低碳技术相关领域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创业团队。利用建设国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创新中心、国家永磁技术研究中心株洲基地等平台，鼓励龙头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和上下游企业共建绿色低碳产业创新中心。加强温室气体及碳中和监测评估能力建设。推进绿色技术成果转移转化。（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牵头，区委组织部、区发展和改革局、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2.深化制造业信息业融合。坚持“两业融合”、“两化融合”和“军民融合”，促进产业链条互融互通，重点推动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和信息业融合发展。鼓励开展智能工厂、数字车间升级改造。积极开展绿色工厂创建，推动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持续推动辖区内企业开展绿色工厂建设。全面实施精准数智控碳，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构建清晰准确的碳账户体系。按照株洲市碳达峰实施方案要求，完成碳排放重点企业（能耗5000吨标煤以上）碳账户建设工作。以低碳发展为导向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推动要素资源向低碳高效新兴产业和优质企业倾斜。加快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石峰区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模板。（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牵头，区发展和改革局、高新区田心片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bookmark: _Toc722]3.强化核心低碳技术创新。加快布局氢能、高端电磁能、新型动力、储能等前沿技术项目，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大力支持风力发电机装备产业项目，提升半直驱风力发电机制造能力。大力支持大功率IGBT制氢电源装备项目，推动IGBT制氢电源在绿电制氢领域的工程化应用。将轨道交通产业积累的先进技术向新能源产业延伸，依托“器件、材料、算法”内核技术，在“双碳”领域打造完整的技术链和产业链，构建“风光水储氢”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大力发展环境治理技术，加强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完善技术创新激励评价机制和科技成果转化转移激励机制。（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牵头，区发改局、区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bookmark: _Toc88321550]4.加快先进技术本地应用。加快落实鼓励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应用的财政、税收、人才、金融等政策，破除市场壁垒，着力营造良好的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应用生态。开展绿色低碳技术应用的商业模式研究，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市场化服务，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推进绿色低碳技术的本地化应用。（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牵头，区发展和改革局、区财政局、区人社局、区金融办、区税务局、区人才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5.培育企业碳排放交易理念。引导金融支持双碳项目，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决策部署，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动温室气体减排、规范碳排放权交易活动。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与外资进入气候投融资领域，引导和支持气侯融资实践，深化气候投融资国际合作。（生态环境石峰分局牵头，区政府金融办、区发展和改革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9） 倡导居民践行低碳生活
[bookmark: _Toc5666]1.加强全民低碳宣传教育。加强全民节能降碳宣传，培育绿色生活方式，积极引导公众参与节能降碳工作。深入实施节能降碳全民行动，将节能降碳等内容纳入义务教育教学计划并组织教育实践，在校园普及绿色低碳理念。积极宣传报道节能降碳的先进典型、经验和做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积极组织开展碳达峰、碳中和专题培训，提升领导干部绿色低碳专业能力素养。积极开展节能宣传周、全国低碳日等主题活动。鼓励公众积极参与义务植树、野生动植物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等绿色公益活动，增强社会公众绿色低碳意识，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理念深入人心。（区委宣传部牵头，区发展和改革局、生态环境石峰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bookmark: _Toc918]2.普及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倡导绿色健康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开展低碳生活创建活动，营造绿色低碳生活新时尚。积极引导合理饮食，倡导居民购买当季、当地食品，引导构建低碳膳食结构，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组织实施“光盘行动”。推广绿色低碳居住，减少无效照明，提倡家庭节约用水用电，实施低碳产品惠民政策，鼓励和引导消费者购买低碳节能产品，大力支持和引导共享经济发展。深入推进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绿色商场、绿色建筑等创建行动，评选宣传一批优秀典型。提倡绿色出行，开展“无车日”主题活动，合理引导市民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步行等绿色出行模式。推动机关事业单位等公共机构低碳办公。推广无纸化办公与在线办公OA系统应用，减少使用一次性办公用品。推行精简高效会议组织模式，推广视频会议、电话会议等组织方式。推广低碳旅游，制定发布绿色旅游公约和消费指南，鼓励消费者旅行自带洗漱用品，减少使用一次性日用品。（区发展和改革局、生态环境石峰分局牵头，区委宣传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教育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区机关事务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
[bookmark: _Toc31254]3.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推动重点国有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和重点用能单位深入研究减排路径，制定实施碳达峰工作方案，主动核算自身碳排放情况，分析研究碳减排路径，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发挥引领带动作用。鼓励政府机关、大型企业等主体在举办赛事、会议、公益等活动中落实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的要求。引导市属及区属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纳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重点排放企业制定碳排放信息披露制度，定期公布企业碳排放信息。落实执行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制度，推动各类社会组织采信认证结果，国有企业率先执行企业绿色采购指南。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作用，引导企业主动适应绿色低碳发展要求，加强能源资源节约，自觉履行低碳环保社会责任。（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区发展和改革局、生态环境石峰分局、区商务局、区国资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10） 开展低碳试点示范建设
[bookmark: _Toc6501][bookmark: _Toc23873]结合两型创建经验模式，协力推进两型创建与低碳创建，建设轨道科技城“双碳”先行示范区、清水塘科技生态新城“降碳”示范区、云龙融城未来社区智慧用能示范社区。在田心高科园、中车双碳产业园、经开区北斗产业园、九郎山森林公园等基础较好的区域开展低碳试点示范建设，积极开展低碳试点示范方案编制工作，建成秋瑾故居绿色生态全电示范景区。在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对试点园区、企业、景区给予支持，加快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推动企业低碳试点示范建设，以中车株所、中车株机、九方装备、联诚轨道等龙头企业为代表，选取一批掌握核心技术，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通过设备工艺提升换代、清洁能源源头替代、购买自愿减排项目等多种形式，实现“低碳”“零碳”制造。鼓励企业采用“走出去、引进来”的模式，积极融入各类技术平台，结合自身产业特色，积极引进并推广各类低碳技术，创建碳中和试点企业。（区发展和改革局、生态环境石峰局牵头，区财政局、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区文化旅游体育局、高新区田心片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4、 重大项目
[bookmark: _Toc29420][bookmark: _Toc109922525]根据低碳发展总体目标，结合石峰区情，以低碳试点示范建设为载体，充分挖掘已建、在建、待建项目潜能，策划并实施一批重点领域低碳试点示范项目，扎实推动全区减碳降碳工作，加快形成可落地、可实施、可复制的典型减碳项目类型。
（1） 新能源发电工程
积极探索“光伏+”应用模式，合理利用园区、企业、公共机构等载体积极布局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加快推进联诚集团4.0M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三一能源装备产业园二期4.0MWp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石峰区及经开区市属公共机构屋顶5.75M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中车天力锻业有限公司1.2M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越摩先进半导体2.5MWp分布式光伏发电等项目建设，推进能源发展低碳转型。
（2） [bookmark: _Toc26149]智慧电网建设工程
成立石峰区“双碳”电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将绿色能源电网建设纳入全区重点工作，全面推进“双碳”电网建设、主干电网提质，推动石峰区电网向智能、智慧、绿色能源互联网转型。建成110千伏田心变第二电源、高福110千伏变电站等电网项目等一批电力基础设施项目，为制造强区提供强劲的能源保障。
（3） 绿色低碳制造工程
加快制造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大力推动绿色制造，推动清洁生产和资源综合利用。加快推进中车株洲电机风力发电机产能优化项目、九方装备关键零部件绿色再制造技术与产线节能升级改造项目、尚驰电气新能源商用车驱动电机转型升级项目等一批绿色制造项目，引导企业加快绿色转型、绿色发展，创建一批绿色工厂和绿色产品。
（4） 快速网建设工程
对接长株潭都市区“一外环三内环十七射”的高速公路网络，强化高速公路与区内路网衔接，畅通区内交通内循环，打通连接长株潭的交通外循环。紧密对接“十同”项目落地，加快打通云峰大道、日新路、清水路等连接长沙通道，推动华强路与机场联络线、黄兴大道与田心大道等道路建设。加快推进石峰区X157岳塘高速收费站对接株洲市清水塘改建工程等项目前期工作和建设。推进片区路网建设升级，实现清水塘大桥、清水塘大道二期竣工通车，加快石峰大桥东匝道项目、响田大桥拓宽改造工程项目的建设，更新改造田心路、迎宾路等特色街道。加快完善双碳产业园、三一能源装备产业园等项目周边路网。
（5） 新能源汽车普及工程
争取推进新能源汽车研发中心落户石峰区，推动相关企业产能调整。加快推进中车株洲所国企改革“双百行动”进程，重点推进乘用车电驱产业在清水塘中车双碳产业园的基地建设和本地注册落户，提升本地配套企业同步参与整车正向开发能力。依托中车电动、时代电气国家级创新资源，推进国家级功率半导体创新中心建设，以IGBT及SiC新型功率器件为基础，切入新能源乘用车电驱动系统产业。结合石峰区路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推进居民区、公路沿线、公共停车场、单位内部、旅游景区、农村充电桩建设，基本建成“车桩相随、开放通用、标准统一、智能高效”的充电设施体系，形成小于1公里的城市核心区公共充电设施服务半径。加大新能源汽车使用红利，落实新能源汽车停车便利、停车优惠、充电桩补贴等优惠政策，推广汽车电池检测等特色服务，提升新能源汽车使用意愿。
（6） 生态系统碳汇固碳工程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加强生态系统保护，研究实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增强山水林田湖系统固碳增汇能力。在神农百草园、九郎山省级森林公园、城市公园等区域适时开展低碳试点示范建设，加快森林抚育和森林改造，优化森林结构和功能，增加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加快实施横石干渠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霞湾港生态保护带工程、清水塘城市公园工程，加快龙母河综合治理工程进度，打造省内最大的城市湿地，提升水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快推进乡村绿化美化，遵循乡村发展规律，开展乡村片林、景观道、乡村绿道、四旁绿化、五边造林、庭院绿化美化，形成乡村生态系统和乡村绿化景观。
（7） “5G+工业互联网”示范工程
建设“5G+互联网”大数据中心。依托湖南移动大数据中心、华录湖南数据湖，面向公共服务、重点行业和大型企业开展工业大数据应用。持续推动轨道交通行业项目库建设，持续向社会征集5G+工业互联网场景，在田心高科园、九郎山职教城、清水塘片区等挖掘 5G 应用场景项目入库。加快推进中车时代电气协同数字化转型建设项目、株洲天桥起重重型天车机器人系统研发与数字化平台项目、基于智慧株机的数据驱动型企业建设项目、中车株机公司数字化转型技术改造等项目。
（8） 氢能研发应用工程
推进清水塘生态工业新城氢燃料电池创新示范产业园建设，同步推动引进氢储存高压容器、氢燃料电池系统、氢燃料电池汽车、天然气制氢、太阳能光伏发电水解制氢加氢站、生物质制氢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大力支持中车株洲所氢能源智轨电车等氢能源产业化发展，适时在公共交通、环卫、物流等领域开展氢燃料电池汽车运营试点。
（9） 低碳旅游示范工程
围绕“五园五带”生态空间布局，打造以石峰公园、清水塘公园、雪峰岭公园、九郎山森林公园、轨道交通城中央公园，以及湘江风光带和霞湾港、田心干渠、白石港、茅太渠景观带为核心的低碳旅游示范样板。积极参与绿心中央公园建设，加快推进九郎山郊野公园、神农百草园项目建设，建设世界级品质的城市绿心和国际化城市会客厅。依托秋瑾故居、四季花海、美丽屋场等旅游资源，加快田园休闲综合体建设，打造长株潭地区短途休闲旅游目的地。依托方特世界、云龙水上世界、清水塘老工业区工业遗迹、中车株机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等资源，策划实施一批低碳旅游示范项目。
（10） 碳普惠推广应用工程
[bookmark: _Toc109922528][bookmark: _Toc110239694]探索利用欣石峰app开设碳普惠专栏，建设碳排放核算管理体系，以居民、家庭的碳账户为切入，鼓励建设社区家庭和个人的碳排放核算管理体系。构建绿色出行、绿色消费、绿色生活、绿色公益、低碳教育、小微企业节能减排等减排场景。开展碳积分兑换试点。建立资金激励、公益激励和权益开放激励三者并举的激励机制，广泛调动社会各界资源参与减排行动。
五、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86913050][bookmark: _Toc88553741][bookmark: _Toc95085106][bookmark: _Toc88321581][bookmark: _Toc915965567_WPSOffice_Level2]（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石峰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协调解决碳达峰行动中的重大问题，指导石峰区相关部门和行业开展达峰行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按照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和领导小组工作要求，扎实推进相关工作，定期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工作进展进行调度，督促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落细。鼓励开展低碳试点示范，积极申报国家级或省级低碳零碳示范区，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做法。（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区碳达峰碳中和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bookmark: _Toc88321582][bookmark: _Toc95085107][bookmark: _Toc88553742][bookmark: _Toc127021602_WPSOffice_Level2]（二）强化责任目标考核
加强对各部门碳达峰目标完成情况的评估，按照本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明确各重点部门的责任清单，健全责任体系。持续推动碳达峰相关政策落实。推动实行碳达峰行动目标责任评价制度，并建立年度重点工作进展报告制度、中期跟踪评估机制，将碳达峰行动年度报告、中期评估结果作为对重点部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区碳达峰碳中和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bookmark: _Toc88321576][bookmark: _Toc155055743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88553736][bookmark: _Toc11033][bookmark: _Toc95085108]（三）落实财税、价格支持政策
落实对碳达峰重大项目、重大行动、重大示范、重大工程、重点企业的财政支持政策，不断扩大低碳、绿色领域投资。深入落实输配电价改革，提升电价机制灵活性，促进新能源就近消纳。落实针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差别电价、阶梯电价等绿色电价政策，加大实施力度，促进节能减碳。落实居民阶梯电价政策，引导节约用电，优化电力消费行为。（区财政局、区税务局、区政府金融办、区发展和改革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bookmark: _Toc116182589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95085109]（四）开展能力建设
将碳达峰碳中和作为干部教育培训体系重要内容，增强各级领导干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本领。分阶段、分层次对各级领导干部开展教育培训，普及碳达峰碳中和知识，宣讲政策要点，强化法治意识，加强碳达峰碳中和人员队伍和技术支撑能力建设。（区委组织部、区发展和改革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bookmark: _Toc95085110][bookmark: _Toc2033527477_WPSOffice_Level2]（五）加强风险防控
增强风险防范意识，统筹处理好减污降碳与全区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群众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做好重大风险研判和应急预案设计。进一步提升能源系统应急响应能力，做好能源换挡期保供工作。积极应对绿色低碳转型可能伴随的经济、金融、社会风险，确保安全降碳。提前谋划未来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环境、产业的变化，积极布局适应气候变化的科学技术研发、新型产业构建。（区发展和改革局、生态环境局石峰分局、国网株洲供电公司、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bookmark: _GoBack]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

